
附表三

轉任機關 等別 類別 職系 類科 暫定需用名額

中將轉任 行政 綜合行政 一般行政 1

上校轉任 行政 綜合行政 一般行政 1

2

中將轉任 行政 綜合行政 一般行政 1

少將轉任 行政 綜合行政 一般行政 3

綜合行政 一般行政 4

社勞行政 社會行政 2

人事行政 人事行政 1

會計審計 會計 1

廉政 廉政 1

衛生行政 衛生行政 2

15

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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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經考試院核定後，得增加需用名額。

備註：

一、本考試依轉任機關分別報名、分別錄取任用方式辦理。

二、表列暫定需用名額，得視考試成績及用人需要，擇優增減錄取。

三、用人機關如需臨時增列需用名額時，於本考試典試委員會決定錄取標準前，


